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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刑
　　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 
法释〔2003〕9号 

　　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已于2003年5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70次会

过。现予公布，自2003年6月3日起施行。

　　二○○三年五月二

　　为依法惩处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犯罪活动，根据刑法有关规定，现就审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： 

　　第一条  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非法采矿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，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，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

规定，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： 

　　（一）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； 

　　（二）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、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； 

　　（三）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。 

　　第二条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本解释第一条第（一）项规定的“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”： 

　　（一）无采矿许可证开采矿产资源的； 

　　（二）采矿许可证被注销、吊销后继续开采矿产资源的； 

　　（三）超越采矿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开采矿产资源的； 

　　（四）未按采矿许可证规定的矿种开采矿产资源的（共生、伴生矿种除外）； 

　　（五）其他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开采矿产资源的情形。 

　　第三条  非法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，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，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“造成矿产资源破坏”；数额在30万元以上

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“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”。 

　　第四条  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破坏性采矿罪中“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”，是指行为人违反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矿

源开发利用方案开采矿产资源，并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。 

　　第五条  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，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，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“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”。 

　　第六条  破坏性的开采方法以及造成矿产资源破坏或者严重破坏的数额，由省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出具鉴定结论，经查证属实后予以认定。 

　　第七条  多次非法采矿或者破坏性采矿构成犯罪，依法应当追诉的，或者一年内多次非法采矿或破坏性采矿未经处理的，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数额累计

算。 

　　第八条  单位犯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，按照本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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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的起点数额标准，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。

　　
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;
javascript:window.close();
javascript:;
http://www.gov.cn/c125533/jbxxk.htm
http://bszs.conac.cn/sitename?method=show&id=1ACC49F8764914F7E053012819ACEFF4
http://hao.mlr.gov.cn/
http://www.mnr.gov.cn/wzxx/gybz/
http://www.mnr.gov.cn/wzxx/sybz/
http://www.mnr.gov.cn/wzxx/lxwm/
http://www.mnr.gov.cn/wzxx/wzdc/
http://www.miitbeian.gov.cn/
http://www.beian.gov.cn/portal/registerSystemInfo?recordcode=11010202007799

